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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办 公 室 文 件
融政办发〔2019〕17号

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成立自治县少数民族村寨防火提升改造

电改项目验收委员会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规范我县少数民族村寨防火提升改造电改项目的验收工

作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自治县少数民族村寨防火提升改造电改项

目验收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电改项目验收委员会”）。其成员名单

如下：

主 任：黄云广 县委常委、副县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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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主任：李 锋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叶林峰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

委 员：林荣军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

何明发 县应急管理局消防监督管理股股长

吴子云 县应急管理局干部

刘时江 县应急管理局干部

何利荣 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

莫祖苗 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人员

贾世海 县应急管理局消防监督管理股工作人员

何昌强 县应急管理局消防监督管理股工作人员

何 妍 县应急管理局消防监督管理股工作人员

以及县发展和改革局 1人、县财政局 1人、县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 1人、县消防救援大队 1人、县水利电业有限公司 3人，项

目所在地乡镇负责人 1人、项目所在地村“两委”1人。

项目监理、施工等单位参加竣工验收工作，电改项目验收委

员会日常工作由何明发同志负责，联系电话：5135386，电子邮

箱：rsxfhgzb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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